1B Rt e AT A4
128 B € F F %75
bR
L Fid FRERBRFRFF AP
T ANIE A ZRPI R
WM RIE A R A
w S
Z 334 (2R
oo
T RF AL
L FFHFREL ML
T NIE A F iR Rge
LAk A S et %&%ﬁi wE P S FEY AR
£12812p g,%ga, RRER L R S PE (11135:-@‘%&* %191
L) R p A IR - MR AMAW114E87 21 3 REA K
B 2k deT
a2
RIAEMI G374 3 WERBERGG AT EHIE o 237
OOl U AR -
FEBERAINE  PIRAMT LAY - B2 B o
FERAUC gL FIRE W o
BAMS - N FPRFY R P AEENS S FHE
»¥ad b AR FCh 4R o
TF 2 2d
— N FEHAGAERBEFERGF AP (THEFIALST) A%k
HE PR A M2 imm B G dorg R 2 AwPE (TR L
FPE) LA A ERERRFT RS (THRERS
7 RS (TR 1,5ooaf;uf%+§ (TAEALLFR) F
B ARHRAFTREERELDG AT (T LA

2P ) =3 ANKEIE122 30p £ ik

%— 7



R RGP KA RNFEALLES
R g f]&,i‘si,lfgﬁéaéﬁﬁ?’ﬁiﬁzoﬁﬁ&?’%"’\S,T%
B AL GiEBe RAM GREES SR 0 A 11145
P30p AL EER AL AL LGRS 0 kLA
BT AP EOTR S BTG o mBRS A

%%#%‘°*Wvﬂéﬁéﬁﬁ}ii%%1*
FON R - FF ke B H 1, 00565, 151 % 4
Bl o FRAZEHFTOTEF2EE FiEFIEWEE ¢ ER
E R 1T79E R 2 - FF—‘T'\}J» Pr’}‘ﬁ"?ﬁi}@%‘%i%%ﬂ
e 2N ¥ RER L R (R R I PR
R R FEBERAINA M2 ichs- 2 F 75
w oo & EIREP MY F ST o
FIRAC F 55fjh<i;l‘;-+§$b S|
HTHEEE 9 W& 51,5008~ 5422 3310
£ FP49484,849~ 5 FHRRE G H £ - AP A
BB E XD FELFIRT FH &1,005805, 151~ 0 &
PG 52045512 BRI IS BE L
FHRETRA FAOPEF R AU X WEP L R
AT AT BRG] TR ERAIE > FAEST Y- F
ZLARTEH W o T H - FHRAKF T ALK I FATARY
sHE LA .1ﬂ%%%$ 21,0059 5, 151 ~ » & ixix
ENPE: %?367@'%% b A ‘“‘Jf{” %’$1 005375 15

PHE, 005a53151ﬂ4’
Pk o R E 0%

214 PE ri:]"»:«:\ w7 %?’2?),@:15—%3:1??%&£«’? =2 A

(@%7&; TEIRA 0 B Ar o P B 5kl 00585, 151

I
%

ar)



AL T B ER Y prHAR o R J’J:‘T‘%‘ui,fl F SFPT RN A
AEP AR AR RARINL 0 R AR ) o T F R

#+ =N 3 = X
AP 2 PIRRB W o

A E A EHFR T (RAREZ %2052 208F )
HdEdtas OFOOE000 000000000343 (&
Fax e ) o 2 BE000 0000002528 (T EFH K

Lz B L p S 5w ) > 1012107 24p &
”ﬁ%xr“ﬁ%\»b'“rr‘n A PG R AP EA SR g BIRGE S
£ X1 (REE- %23230F ) M2 s =1
A B2 1,500~ (AE- %1017 ) -

v

=

SEN
S P 1002 129 305 B8 5 ¢ 458

Hzozeft A FEIM P LT ERT A X R BFme
FLm -G AL RARE X RN ERE G A ST 0 R AFHL
KPP ESET 2077 A8 FERernD

P T Ag M gk AP RS Y e A P oo
JEZHYT FATFLRp M g h XA G B
FHEme ez I RPRESE T E > J PR KL
1REE HH e sl AR R EE e MR E AT

P (R%%- ¥3T14IF) -
:;4u?a“ﬁa%aix"§“=r—~%‘ F (TR e

2 REE Sied > e
I I - Al S S
A FRELRE LGk pEFYER L (¢80 0
£ﬁ1>.L%ﬁﬁd’éx@ﬁa&(é#é61£f5%>éiﬁm

?“*ﬁhow~9**ﬁcﬂﬁf*%ﬁi*7ﬁ“%ﬁ
iﬁ’ﬁﬂ#ﬁﬂﬁ»f@J%&Ewﬁﬁ@ﬁaM7w2
Ao ¥ 4823, 7335 ~ 2l WAk b1 21048 B T ful

b
i
mj



A #8239, 021~ > ¥ B 4216, 124~ » £34626, 030~ » @ =
PiTRACTR ~ FRFREARRKA P2 R AT
PR LEET T 2 RARRR  (TICHFR E (T IR

He el B2 LB RAE o AL > T A ET 2B 2 FrA
RRELEZ ERLE %4 o) (RFS- %38139F)
Mﬁiﬁﬁieﬁiﬁaﬂﬁ“ir—‘?ﬂﬂﬁ%%aﬁﬁ
PR2%d > ERAZHEFAZNTTLEE > d ¢ 3 2
PR ERE  MET @K - R " 2 E
%@ﬁ%az;ﬁﬂﬁV%%ﬁo@ﬁ%@ln%gﬂim
SRS 2 2kd o (RFS- F39F) o
B)F v @iz 111257 300 & L& L jaf f e
R EARF AT RN LA RREE > LA
BEALRPREIEPR LG9 (REE- 543
[ADAK:
N g7 F »5030103%67 18p ~104#6* 4p =22705
A~ 2245 4,849 3 v Fro 234945 4,849 (TR KA

ZE) (R%%5- %167T2169F )

@méﬁfﬁﬁ%é%Wﬁ% B 55 & 5t ﬁif’#
FEEmRMII0E RFF %3249%*%11 T (M=
95:293~ 301 ) -

AR EREFT (LARE S $208F)

HF A2 7 X2 FTOTEFR2EE® FIEH R~ ¢ B i
NEFITYER T - FRM Tk L B SR
IR AR OM LR T AR

E

=

\T

il
NN
> \fq,\

DO
DS 3

B Fek ik 22 HF36THERT > 173 225 H1,0058
0,151~ F g W&z 2 Bull L35 #7

S2 Foig e E F 1T R R 2
BERS prre £F 547

.r'_r \%Fy'upﬂ_—&g‘i} .

(SR> L EHECRRA

“J_\

A O T
EEAN N i l;Fnt
!

1
) =



N

Al i';—l ’f?i%rfi’ ’ :zmﬂ?égﬁ;p@ ) 33 2
PERBERE A E L B

BRpERREEFLIA 4 2
FA2 0 (BB i28T# R 5 5 #5765 2% 1 %

BB) o5t o A 7002120 30p HiT h X
Fpofe s 22 et A FEATINN T2 AT BT j A&
Qo BFIRe TR LD FHEE AP ERE G D
PRV ATRIRP ESE T JA P AR AT AR
BRE AT F > Tl M Fok ) S RIS E R T
AREMDF o AL TG AP FIXLED M2 L2
LG ERHM g AR ESEE g T
o PR A A R I e kAP R e R
LR P > P LA L (FEFLRERD) 0 A
LA agi X e BRI MR T FES
JERPEREF AT A A 2 FRBEER Y kTR
Moo g £ ARG FT SRR pULR G ERS P
FABEA F AT 204 o X AT PN P ]
#5130F kLG RBFRWRET Y > g L7 LR Y
T2 kLGRS > AL A GRE RNV
FARLPG LA L (FEFLRIAG) 0 A
TP AkE G A AP EIRPEL O BTHES o
FeppEr2Z A Z1E > kAT BEREA
EFoOBRFEEIZRF AR EAFEY TR NEE
1792 F M2 c AF WP % XF AL LG PIme
FORHA RS AT JARPETLBE L



3.

X3 flan gzl FRPEFAT > AR
FEA o FAPAEERAEFITIEZ R F M2 5
B A AN BRI A e AT
BARGEBITIER T RS goi i 4 :L}Ia 7@;;@;@ 254
FANT > WGBS PIF AT T RRGEFTOTH2E E

PigslEw iz P R 23R RG22 L o

PR FOBEFLRE D F AT P ARG HY FORE A R f
fﬁ’%’%l% 1,005%5, 151~ » i~ FoiFig * %2 526458 % 1
E2 e PR TRuE B BEARRN S = 5

N
§

N

X > b
°,~3}iﬁ9

‘“E\II- 11(\\\ X.

»\wr@m FAGE DR For LA g2 1,500
: FIFHT M TG G AP RR
§160a%’1’ 10942127 30p B3 jeary LRE S &L

ﬁg}if'\%: V?. | \fél"’&”ﬂ l“f%’ié" fFl’}’Eli

?%ﬁﬁfﬁiﬁﬁ’&ﬁfﬁﬁdmvﬁﬁ@§ﬂ§
4
%

%im‘f%#%ﬂﬂﬁ&i%iﬁmm%iﬁéﬁéﬁﬂd
FEECNIMETIp A E PR A EFRP
BRSO FEE 103840 BREARMT > P LB fc
PR A R AR T B AN G MR f Y £ 5
FALP > w B 2P R et L0150 B kR

% 1~8008 ~ > JIEINA ;a : 25’{1‘/@&4\1&4:: NELPS
5&'5&39»5}1?/””’ A HEE @

Ao R EEE i—;‘;ig?gr"
TF. B> o B ,

1:,\.,3\_‘3Q g»LE?Fz{ é‘;ga:), ;&;; 2
IR HEEOREREE PRI L FREF B A
BB BECHEMARYE RIS IRA i 0 Fl A AR P AAILE R
(LA $39240F) 5 fPddt sk R RE

w®
St
mi



TR ’Tﬂégfgjﬁ_ =], 5008 ~ Rz A5 FER
Wi EE (LAmEZ F02F) » HEm=2 103477 16
PRANFF Fiad o %> 54959,000% » »+103# 10"
17p % 51605 %% > # 41105 1,000% > 2+ 5 3 4e 2 @ 2
Wir R TR Tl v (i/ﬁz%%— %3197F
/%'a,us - %163F ) > g Av @ LA E3103£6" 18p ~ 104
A AL M EFpR (G2 ERER
(/*\)) , »iELjé LERD - i BRG BL B R L PAR I
T5 &1 BEZHY o 2 st 1092127 30p #-2
LT G %’ 2 @160 2 g4, 99985, 144~ &
AR AR EEREY ARG R T 0 Ay KRR EE A
EPAE(LAE- 51692 173F ) > Bum 2 sorB(83%
“'KA}H-T%’N AT P o dEE B o R Fohupgy T F
ALEFAPH B RS2 FTo IR K o
QE s LGB 5
5005 =~ 8 (7,
(kL3 ) R
3¢

>

i
i
"'ﬂ]-ﬂ-\
T
—

W
ST
1\
3N
7‘5—\
T
(Q
ol
(=
A4
(F\
=y

}

P
q
=
H
F
i
(=
5y
=
O
¥

S T s

FO A B

\'Vi\ ﬁi ETAET N 7‘_ —~h \b‘\ =i ‘\\‘a ~=be \\ﬁ'

—\ Tl
]rb’.‘\ (\.

H\
O
B A

|
TR -

% i%

—3'\‘:’ =\
T b o

‘-\

a\

~

—

d\

g
~
T
W
(Q
ﬂ—)—:
C R
5
el



=2

TG M2 w7 AROGEH AL FEL

P £1,00085,151~ % d » L RAFEF X 5206405 % 1

T2 IF PE g 7 UE 0 BLART R -
S L REFOD) S EReA

KA AR LI EEA 2 FRRERT Y 2 G A
T RMEE AT A FEZIHE A M 2
Sl SN R SaE AR S R I I
EEY2ZRTF] PR ph ik AR

%
g
3

BiEa gz w19 Ry v # &1 fRER
S M BHEY -

AN ERE AT > AFEIRA > F AT R AGE R ITIER L FoR
fR> Fok 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éﬁﬁ@,%%

e @%ﬁwwaﬁm FoRegr2 Hi > S E AR 8 o
fi~ J’zj; .g,q#ﬂa‘%}%v J—L“M\z FoookS @t %
£ > BHE WY TN 2 FF o TR RINA 0 R L
i@gﬁiésmﬁmﬁ%{gfiﬁp%w&ﬁg&ﬂ,%Bﬁ&lm

AR R A TR RBEL 0 2 F kR F TR
FhRFEAPR L FREREM 2 L B EE 0 R
FATS PRI AL A AL F AT S P

< %
S AEBERECRP R A RHRZ TEF NS 2R v 2 g
BANFRBLE 237 RUBEAL L R £ 7

$N\R



LD ATARE A EX o

B2 Fodod PRAF)A 0 Bt o2 #3200 pow A D PR d
Ao HALP IR X BRI P00 P AR IR
|y o (R EFTEAZABTEA) P HEEFRENL

P,dzgﬂ:/\ﬁgi&7 ,:;]%,j;,:r}a gﬁgféﬂ’ff,@-

it 7 w?%ﬁa&ﬁWiﬂwﬁ%wi& NF RS F 4667
BFR2IE (ML) TRM B A o dr
s%,@~mﬁ@j%%§ﬂ%°

A A

f

<r
A

F EEF B

[IRE
v i EY E3] 114 JEE 9 3 25 p

e

().'aus?a’;: ZHA b T AL TR LW NITA o e}
AR i‘ifxg/\i*ﬁf;_ﬁm’ﬁ"h}, ) _tumo

SN L E R R B SR
RNEFWE 5466152251

FEARTALETHAEA K @ RFEERLS LR B

£ P 8- E 3 Eit'“:%aﬁ
g | ABART | pRER Sl d o (PRI DY
FE K TIETFER | F 5 &U‘E?'%Ufl
] |48 3% O%|[101&10% 24p L F[1012107 24p & F

AR



(\ER)

OO&000#

Fod

37 O%
OOF 000

gL b

£33 0O%
OO&000#

Tt b

£57 0%
OO 0004

god

o3 % 13742050 (48 |

11§ F104 2. 6)

tadO%
QO&0000
S g

£33 0O%
OO£0000
st p

tadO%
QO&0000
FuE g

2t 3

=

% o )2
-

iz

!

&
EX)

e

5

-

1

F % 1374305 (&
|4~ 11004 2-36)

C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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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原告
兼反訴被告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宋易軒律師
            黃毓棋律師
            李羽加律師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兼反訴原告  陳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繼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抵押權移轉登記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191號）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
上訴人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及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
，均由上訴人陳文政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龍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陳文政前將設有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對訴外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債權（下稱系爭主債權）讓與伊，兩造與訴外人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邦公司）三方復於民國109年12月30日簽訂抵押權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當事人各方同意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嗣伊與龍邦公司就其間系爭主債權讓與之原因關係無法達成合意，而於111年5月30日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伊所有，故伊現為系爭抵押權之實際抵押權人。又陳文政已受領讓與系爭主債權之對價，陳文政於第一審反訴請求伊給付1,005萬5,151元本息部分，即無理由。爰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為命陳文政應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有龍公司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及答辯聲明：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陳文政則以：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業已成立買賣契約，約定債權買賣價金為1,500萬元，有龍公司並於103年、104年給付伊494萬4,849元為債權買賣價金之一部，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伊自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系爭抵押權登記予有龍公司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本訴之裁判廢棄；上開廢棄部分，有龍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駁回。並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主張：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剩餘價金1,005萬5,15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若認兩造並無成立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伊因誤認兩造間有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而將系爭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有龍公司受讓系爭主債權，顯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請求有龍公司返還系爭主債權。爰先位求為命有龍公司給付伊1,005萬5,151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求為命有龍公司應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伊之判決（原審就反訴部分，判命有龍公司給付陳文政1,005萬5,151元本息，並駁回陳文政其餘反訴，陳文政就其反訴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有龍公司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
　㈠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000、00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於101年10月24日設有如附表所示系爭抵押權，抵押權人為陳文政，擔保債權本金為系爭主債權（原審卷一第23至30頁），陳文政並有支付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院卷一第101頁）。
　㈡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原審卷一第37至41頁）。
　㈢系爭契約第5條特約事項記載：「一、若甲方（即陳文政，下同）與乙方（即有龍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乙方不得對甲方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二、若乙方與丙方（即龍邦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概由乙方及丙方自行處理，概與甲方無涉。三、各方同意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請求說明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乙方與丙方自行負責處理，概與甲方無涉。四、甲方因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給付事宜，前因故遭國稅局核定103年度所得稅應補繳347,152 元，並處罰鍰23,733元、及遭國稅局核定104年度所得稅應補繳239,021元，並處罰鍰16,124元，合計626,030元，甲方將自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乙、丙方同意於不影響自身權益下，於甲方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時提供必要之協助及陳述。就此，並不影響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合意及效力。」（原審卷一第38至39頁）。
　㈣系爭契約第6條違約處理記載：「一、若因可歸責於乙方或丙方之事由，導致無法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事項，應由乙方及丙方自行協商，概與甲方無涉。二、於前項情形，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及丙方解除本契約。但解除後並不影響甲方前已將本債權讓與乙方之效力。」（原審卷一第39頁）。
　㈤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原審卷一第43頁）。
　㈥有龍公司有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270萬元、224萬4,849元予陳文政，共計494萬4,849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審卷一第167至169頁）。
　㈦陳文政與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間綜合所得稅事件，業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49號判決確定（本院卷一第279至293、301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8頁）：
　㈠有龍公司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第1項前段、中段，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是否有據？陳文政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有無理由？
　㈡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㈢陳文政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予陳文政，是否有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於受讓人，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不在此限；又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民法第295條第1項、第870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5條第1項所謂「隨同移轉」，係屬「法定移轉」，無待登記即發生移轉之效力，與意定移轉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者有異；又扺押權從屬於主債權，觀之民法第870條規定自明，則主債權之讓與，依前開說明，該扺押權自應隨同移轉，此與扺押權係依法律行為而為讓與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576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㈡），足見兩造在簽訂系爭契約前，已合意由陳文政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而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依前揭說明，就系爭主債權之擔保即系爭抵押權，自隨同債權讓與而發生移轉予有龍公司之效力。又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亦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㈤），則有龍公司主張其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應可採信。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有龍公司既已受讓系爭主債權，則陳文政於將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時，系爭抵押權即生移轉有龍公司之效力，已如前述，則陳文政自不存在登記為抵押權人之法律上原因，然其目前仍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自屬受有利益而無法律上原因，致有龍公司受有損害，而構成不當得利。有龍公司主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洵屬有據。又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既有理由，則有龍公司另依民法第767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之請求，即無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陳文政雖抗辯：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陳文政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陳文政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從屬抵押權登記云云。為有龍公司所否認，並主張：陳文政所支出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息，業經充作股款增資，陳文政因此持有有龍公司股份達160萬股，並於109年12月30日雙方就所有爭議達成合意，簽訂系爭契約及股份買賣契約、塔位及牌位協議書、債權及權利質權讓與契約等協議，伊無須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等語。經查：
　⑴參之陳文政就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061號違反公司法等刑事案件，於104年7月9日檢調單位偵辦時證稱：在取得抵押債權後，董事會在103年4月間開會決議增資，目的就是要收購流通在外債權、產權，所以伊在那時候將抵押債權回售給有龍公司，回售公司的價格是加計月息0.15，以伊來說利潤應該為7、800萬元，利潤部分有龍公司是以部分現金、部分抵繳股款方式支付給伊，而出資1,500萬元買回債權的部分，在該次董事會決議增資會議上，伊提議回售有龍公司的債權以全數抵繳股款方式，也獲得在場董事、股東的同意並做成決議，會計師及律師也認為沒有違反公司法是可行的，至於支付給伊的現金款項及抵繳款後之持股若干伊不清楚，要問伊父親陳水杉及張瑞源才知道，因為是他們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至40頁）；嗣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訊問時，亦具結證稱：伊的1,500萬元應該是抵押債權轉股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頁），核與陳文政於103年7月16日原本持有有龍公司公司股份為49萬9,000股，於103年10月17日持股為160萬股，增加110萬1,000股，此有有龍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9頁；原審卷二第163頁），有龍公司並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系爭款項予陳文政等情相符（詳不爭執事項㈥），足見有龍公司確實有給付陳文政系爭款項及部分股份作為系爭主債權之對價。又陳文政嗣於109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所有有龍公司160萬股之股份以總價4,999萬5,144元售予訴外人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股份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堪認陳文政所取得該部分對價之有龍公司股份，頗具價值。陳文政抗辯有龍公司未給付相對應之股份給陳文政，難認可採。
　⑵再觀以系爭契約開宗明義已載明「陳文政前將喜願公司之1,500萬元債權（即系爭主債權），及擔保該債權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普通抵押權尚未辦理移轉登記。現有龍公司有意將本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普通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且綜觀系爭契約全文，復無任何有龍公司未給付系爭主債權對價予陳文政之記載，反而在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3項特約事項中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之情形，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予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對陳文政主張任何權利，系爭契約當事人並同意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請求說明系爭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負責，概與陳文政無關（詳不爭執事項㈢之內容），足見有龍公司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故在系爭契約特別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甚明。從而，有龍公司主張其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堪可採信。陳文政以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為由，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難認可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㈢部分：　
　　承前所述，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既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且有龍公司亦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有龍公司即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有龍公司取得系爭主債權乃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則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予陳文政，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本訴部分，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陳文政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陳文政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陳文政此部分之上訴。至反訴部分，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暨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與陳文政，均為無理由，原審就此部分為有龍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有龍公司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有龍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陳文政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陳文政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系爭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20號（權利範圍10分之6）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30號（權利範圍100分之36）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系爭建物非共同擔保標的

		




		6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7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原告

兼反訴被告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宋易軒律師

            黃毓棋律師

            李羽加律師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兼反訴原告  陳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繼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抵押權移轉登記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2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191

號）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及該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

上訴人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及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

，均由上訴人陳文政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龍公司）主張：

    對造上訴人陳文政前將設有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

    抵押權）之對訴外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

    ）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債權（下稱系爭主債權）讓與

    伊，兩造與訴外人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邦公

    司）三方復於民國109年12月30日簽訂抵押權讓與契約（下

    稱系爭契約），約定伊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

    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當事人各方同意

    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嗣伊與龍邦公司就其間

    系爭主債權讓與之原因關係無法達成合意，而於111年5月30

    日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

    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伊所有，故伊現為系爭抵押權之實際抵

    押權人。又陳文政已受領讓與系爭主債權之對價，陳文政於

    第一審反訴請求伊給付1,005萬5,151元本息部分，即無理由

    。爰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

    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為命陳文政應將系爭抵押權移

    轉登記予伊之判決。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有龍公司之

    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及

    答辯聲明：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陳文政則以：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業已成立買賣契約，

    約定債權買賣價金為1,500萬元，有龍公司並於103年、104

    年給付伊494萬4,849元為債權買賣價金之一部，有龍公司未

    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伊

    自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系爭

    抵押權登記予有龍公司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

    決關於本訴之裁判廢棄；上開廢棄部分，有龍公司在第一審

    之本訴駁回。並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主張：有龍公司未依約

    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先位依

    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剩餘價金1,005萬5,15

    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若認兩造並無成立系爭主債權之買賣

    合意，伊因誤認兩造間有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而將系爭

    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有龍公司受讓系爭主債權，顯無法律

    上原因受有利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請求有龍公司返還系

    爭主債權。爰先位求為命有龍公司給付伊1,005萬5,151元，

    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備位求為命有龍公司應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伊之判決（

    原審就反訴部分，判命有龍公司給付陳文政1,005萬5,151元

    本息，並駁回陳文政其餘反訴，陳文政就其反訴敗訴部分未

    聲明不服，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有

    龍公司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

　㈠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

    爭土地），及同段000、00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

    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於101年10月24日設有如

    附表所示系爭抵押權，抵押權人為陳文政，擔保債權本金為

    系爭主債權（原審卷一第23至30頁），陳文政並有支付系爭

    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院卷一第101頁）。

　㈡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

    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

    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

    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

    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

    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

    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

    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

    原審卷一第37至41頁）。

　㈢系爭契約第5條特約事項記載：「一、若甲方（即陳文政，下

    同）與乙方（即有龍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無效或

    經撤銷，乙方不得對甲方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

    償，亦不得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二、若乙方與丙方（即龍

    邦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概由乙

    方及丙方自行處理，概與甲方無涉。三、各方同意甲方與乙

    方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

    丙方）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請求說明

    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乙方與丙方自行負責處理，概與

    甲方無涉。四、甲方因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給付事

    宜，前因故遭國稅局核定103年度所得稅應補繳347,152 元

    ，並處罰鍰23,733元、及遭國稅局核定104年度所得稅應補

    繳239,021元，並處罰鍰16,124元，合計626,030元，甲方將

    自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乙、丙方同意於不影

    響自身權益下，於甲方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時提

    供必要之協助及陳述。就此，並不影響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

    權讓與之合意及效力。」（原審卷一第38至39頁）。

　㈣系爭契約第6條違約處理記載：「一、若因可歸責於乙方或丙

    方之事由，導致無法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事項，應由乙方及丙

    方自行協商，概與甲方無涉。二、於前項情形，甲方得以書

    面通知乙方及丙方解除本契約。但解除後並不影響甲方前已

    將本債權讓與乙方之效力。」（原審卷一第39頁）。

　㈤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

    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

    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原審卷一第43頁）

    。

　㈥有龍公司有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270萬元

    、224萬4,849元予陳文政，共計494萬4,849元（下稱系爭款

    項）（原審卷一第167至169頁）。

　㈦陳文政與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間綜合所得稅事件，業經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49號判決確定（本院卷一第27

    9至293、301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8頁）：

　㈠有龍公司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第1項前段、中段，或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

    有龍公司，是否有據？陳文政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有無理由

    ？

　㈡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

    ,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㈢陳文政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

    返還予陳文政，是否有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

    於受讓人，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不在此限；又

    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民

    法第295條第1項、第870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5條

    第1項所謂「隨同移轉」，係屬「法定移轉」，無待登記即

    發生移轉之效力，與意定移轉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者有

    異；又扺押權從屬於主債權，觀之民法第870條規定自明，

    則主債權之讓與，依前開說明，該扺押權自應隨同移轉，此

    與扺押權係依法律行為而為讓與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之

    情形不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576號裁判意旨參照）

    。經查，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

    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

    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

    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

    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

    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

    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

    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

    龍邦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㈡），足見兩造

    在簽訂系爭契約前，已合意由陳文政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

    押權讓與有龍公司而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依前揭說明，就系

    爭主債權之擔保即系爭抵押權，自隨同債權讓與而發生移轉

    予有龍公司之效力。又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

    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

    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

    有，亦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㈤），則有龍公司主張

    其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應可採信。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查有龍公司既已受讓系爭主債權，則陳文

    政於將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時，系爭抵押權即生移轉有龍公

    司之效力，已如前述，則陳文政自不存在登記為抵押權人之

    法律上原因，然其目前仍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自屬

    受有利益而無法律上原因，致有龍公司受有損害，而構成不

    當得利。有龍公司主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陳文政

    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洵屬有據。又有龍公司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

    有龍公司，既有理由，則有龍公司另依民法第767第2項準用

    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之請求，即無審究之必要，附此

    敘明。

　⒊陳文政雖抗辯：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陳文政系爭主債權之剩

    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陳文政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

    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從屬抵押權登記云云。為有龍

    公司所否認，並主張：陳文政所支出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

    元本息，業經充作股款增資，陳文政因此持有有龍公司股份

    達160萬股，並於109年12月30日雙方就所有爭議達成合意，

    簽訂系爭契約及股份買賣契約、塔位及牌位協議書、債權及

    權利質權讓與契約等協議，伊無須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等

    語。經查：

　⑴參之陳文政就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061號違反公司法等刑事

    案件，於104年7月9日檢調單位偵辦時證稱：在取得抵押債

    權後，董事會在103年4月間開會決議增資，目的就是要收購

    流通在外債權、產權，所以伊在那時候將抵押債權回售給有

    龍公司，回售公司的價格是加計月息0.15，以伊來說利潤應

    該為7、800萬元，利潤部分有龍公司是以部分現金、部分抵

    繳股款方式支付給伊，而出資1,500萬元買回債權的部分，

    在該次董事會決議增資會議上，伊提議回售有龍公司的債權

    以全數抵繳股款方式，也獲得在場董事、股東的同意並做成

    決議，會計師及律師也認為沒有違反公司法是可行的，至於

    支付給伊的現金款項及抵繳款後之持股若干伊不清楚，要問

    伊父親陳水杉及張瑞源才知道，因為是他們在處理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39至40頁）；嗣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訊

    問時，亦具結證稱：伊的1,500萬元應該是抵押債權轉股份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頁），核與陳文政於103年7月16日原

    本持有有龍公司公司股份為49萬9,000股，於103年10月17日

    持股為160萬股，增加110萬1,000股，此有有龍公司之股份

    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9頁；原審

    卷二第163頁），有龍公司並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

    月4日匯款系爭款項予陳文政等情相符（詳不爭執事項㈥），

    足見有龍公司確實有給付陳文政系爭款項及部分股份作為系

    爭主債權之對價。又陳文政嗣於109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所

    有有龍公司160萬股之股份以總價4,999萬5,144元售予訴外

    人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股份買賣契約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堪認陳文政所取得該部分對

    價之有龍公司股份，頗具價值。陳文政抗辯有龍公司未給付

    相對應之股份給陳文政，難認可採。

　⑵再觀以系爭契約開宗明義已載明「陳文政前將喜願公司之1,5

    00萬元債權（即系爭主債權），及擔保該債權之普通抵押權

    （即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普通抵押權尚未辦理移

    轉登記。現有龍公司有意將本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

    文政將普通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且綜觀系爭

    契約全文，復無任何有龍公司未給付系爭主債權對價予陳文

    政之記載，反而在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3項特約事項中

    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之情形，有龍

    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予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

    不得對陳文政主張任何權利，系爭契約當事人並同意兩造間

    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

    司及龍邦公司）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

    邦公司）請求說明系爭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有龍公司及

    龍邦公司負責，概與陳文政無關（詳不爭執事項㈢之內容）

    ，足見有龍公司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故

    在系爭契約特別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

    銷，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甚明。從而

    ，有龍公司主張其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堪可採信。

    陳文政以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

    005萬5,151元為由，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

    履行抗辯，難認可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㈢部分：　

　　承前所述，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既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且有龍

    公司亦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有龍公司即

    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有龍公司取得系爭主債權乃具

    有法律上之原因，則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

    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及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

    予陳文政，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本訴部分，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陳文政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

    陳文政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陳文政此部分之上訴。至反訴部分，陳文政

    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

    元買賣價金暨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與陳文政，均為無理由，原

    審就此部分為有龍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有龍公司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有龍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陳文政之上訴為

    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陳文政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系爭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20號（權利範圍10分之6）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30號（權利範圍100分之36）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系爭建物非共同擔保標的  6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7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原告
兼反訴被告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宋易軒律師
            黃毓棋律師
            李羽加律師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兼反訴原告  陳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繼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抵押權移轉登記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191號）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
上訴人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及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
，均由上訴人陳文政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龍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陳文政前將設有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對訴外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債權（下稱系爭主債權）讓與伊，兩造與訴外人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邦公司）三方復於民國109年12月30日簽訂抵押權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當事人各方同意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嗣伊與龍邦公司就其間系爭主債權讓與之原因關係無法達成合意，而於111年5月30日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伊所有，故伊現為系爭抵押權之實際抵押權人。又陳文政已受領讓與系爭主債權之對價，陳文政於第一審反訴請求伊給付1,005萬5,151元本息部分，即無理由。爰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為命陳文政應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有龍公司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及答辯聲明：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陳文政則以：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業已成立買賣契約，約定債權買賣價金為1,500萬元，有龍公司並於103年、104年給付伊494萬4,849元為債權買賣價金之一部，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伊自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系爭抵押權登記予有龍公司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本訴之裁判廢棄；上開廢棄部分，有龍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駁回。並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主張：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剩餘價金1,005萬5,15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若認兩造並無成立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伊因誤認兩造間有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而將系爭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有龍公司受讓系爭主債權，顯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請求有龍公司返還系爭主債權。爰先位求為命有龍公司給付伊1,005萬5,151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求為命有龍公司應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伊之判決（原審就反訴部分，判命有龍公司給付陳文政1,005萬5,151元本息，並駁回陳文政其餘反訴，陳文政就其反訴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有龍公司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
　㈠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000、00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於101年10月24日設有如附表所示系爭抵押權，抵押權人為陳文政，擔保債權本金為系爭主債權（原審卷一第23至30頁），陳文政並有支付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院卷一第101頁）。
　㈡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原審卷一第37至41頁）。
　㈢系爭契約第5條特約事項記載：「一、若甲方（即陳文政，下同）與乙方（即有龍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乙方不得對甲方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二、若乙方與丙方（即龍邦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概由乙方及丙方自行處理，概與甲方無涉。三、各方同意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請求說明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乙方與丙方自行負責處理，概與甲方無涉。四、甲方因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給付事宜，前因故遭國稅局核定103年度所得稅應補繳347,152 元，並處罰鍰23,733元、及遭國稅局核定104年度所得稅應補繳239,021元，並處罰鍰16,124元，合計626,030元，甲方將自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乙、丙方同意於不影響自身權益下，於甲方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時提供必要之協助及陳述。就此，並不影響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合意及效力。」（原審卷一第38至39頁）。
　㈣系爭契約第6條違約處理記載：「一、若因可歸責於乙方或丙方之事由，導致無法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事項，應由乙方及丙方自行協商，概與甲方無涉。二、於前項情形，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及丙方解除本契約。但解除後並不影響甲方前已將本債權讓與乙方之效力。」（原審卷一第39頁）。
　㈤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原審卷一第43頁）。
　㈥有龍公司有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270萬元、224萬4,849元予陳文政，共計494萬4,849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審卷一第167至169頁）。
　㈦陳文政與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間綜合所得稅事件，業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49號判決確定（本院卷一第279至293、301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8頁）：
　㈠有龍公司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第1項前段、中段，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是否有據？陳文政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有無理由？
　㈡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㈢陳文政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予陳文政，是否有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於受讓人，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不在此限；又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民法第295條第1項、第870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5條第1項所謂「隨同移轉」，係屬「法定移轉」，無待登記即發生移轉之效力，與意定移轉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者有異；又扺押權從屬於主債權，觀之民法第870條規定自明，則主債權之讓與，依前開說明，該扺押權自應隨同移轉，此與扺押權係依法律行為而為讓與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576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㈡），足見兩造在簽訂系爭契約前，已合意由陳文政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而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依前揭說明，就系爭主債權之擔保即系爭抵押權，自隨同債權讓與而發生移轉予有龍公司之效力。又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亦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㈤），則有龍公司主張其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應可採信。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有龍公司既已受讓系爭主債權，則陳文政於將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時，系爭抵押權即生移轉有龍公司之效力，已如前述，則陳文政自不存在登記為抵押權人之法律上原因，然其目前仍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自屬受有利益而無法律上原因，致有龍公司受有損害，而構成不當得利。有龍公司主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洵屬有據。又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既有理由，則有龍公司另依民法第767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之請求，即無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陳文政雖抗辯：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陳文政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陳文政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從屬抵押權登記云云。為有龍公司所否認，並主張：陳文政所支出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息，業經充作股款增資，陳文政因此持有有龍公司股份達160萬股，並於109年12月30日雙方就所有爭議達成合意，簽訂系爭契約及股份買賣契約、塔位及牌位協議書、債權及權利質權讓與契約等協議，伊無須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等語。經查：
　⑴參之陳文政就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061號違反公司法等刑事案件，於104年7月9日檢調單位偵辦時證稱：在取得抵押債權後，董事會在103年4月間開會決議增資，目的就是要收購流通在外債權、產權，所以伊在那時候將抵押債權回售給有龍公司，回售公司的價格是加計月息0.15，以伊來說利潤應該為7、800萬元，利潤部分有龍公司是以部分現金、部分抵繳股款方式支付給伊，而出資1,500萬元買回債權的部分，在該次董事會決議增資會議上，伊提議回售有龍公司的債權以全數抵繳股款方式，也獲得在場董事、股東的同意並做成決議，會計師及律師也認為沒有違反公司法是可行的，至於支付給伊的現金款項及抵繳款後之持股若干伊不清楚，要問伊父親陳水杉及張瑞源才知道，因為是他們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至40頁）；嗣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訊問時，亦具結證稱：伊的1,500萬元應該是抵押債權轉股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頁），核與陳文政於103年7月16日原本持有有龍公司公司股份為49萬9,000股，於103年10月17日持股為160萬股，增加110萬1,000股，此有有龍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9頁；原審卷二第163頁），有龍公司並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系爭款項予陳文政等情相符（詳不爭執事項㈥），足見有龍公司確實有給付陳文政系爭款項及部分股份作為系爭主債權之對價。又陳文政嗣於109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所有有龍公司160萬股之股份以總價4,999萬5,144元售予訴外人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股份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堪認陳文政所取得該部分對價之有龍公司股份，頗具價值。陳文政抗辯有龍公司未給付相對應之股份給陳文政，難認可採。
　⑵再觀以系爭契約開宗明義已載明「陳文政前將喜願公司之1,500萬元債權（即系爭主債權），及擔保該債權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普通抵押權尚未辦理移轉登記。現有龍公司有意將本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普通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且綜觀系爭契約全文，復無任何有龍公司未給付系爭主債權對價予陳文政之記載，反而在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3項特約事項中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之情形，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予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對陳文政主張任何權利，系爭契約當事人並同意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請求說明系爭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負責，概與陳文政無關（詳不爭執事項㈢之內容），足見有龍公司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故在系爭契約特別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甚明。從而，有龍公司主張其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堪可採信。陳文政以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為由，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難認可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㈢部分：　
　　承前所述，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既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且有龍公司亦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有龍公司即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有龍公司取得系爭主債權乃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則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予陳文政，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本訴部分，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陳文政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陳文政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陳文政此部分之上訴。至反訴部分，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暨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與陳文政，均為無理由，原審就此部分為有龍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有龍公司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有龍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陳文政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陳文政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系爭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20號（權利範圍10分之6）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30號（權利範圍100分之36）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系爭建物非共同擔保標的

		




		6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7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原告

兼反訴被告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宋易軒律師

            黃毓棋律師

            李羽加律師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兼反訴原告  陳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繼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抵押權移轉登記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重訴字第191號）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

上訴人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及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

，均由上訴人陳文政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龍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陳文政前將設有如附表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之對訴外人喜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願公司）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債權（下稱系爭主債權）讓與伊，兩造與訴外人龍邦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邦公司）三方復於民國109年12月30日簽訂抵押權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伊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當事人各方同意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嗣伊與龍邦公司就其間系爭主債權讓與之原因關係無法達成合意，而於111年5月30日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伊所有，故伊現為系爭抵押權之實際抵押權人。又陳文政已受領讓與系爭主債權之對價，陳文政於第一審反訴請求伊給付1,005萬5,151元本息部分，即無理由。爰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為命陳文政應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並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有龍公司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陳文政在第一審之反訴駁回。及答辯聲明：陳文政之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陳文政則以：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業已成立買賣契約，約定債權買賣價金為1,500萬元，有龍公司並於103年、104年給付伊494萬4,849元為債權買賣價金之一部，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伊自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系爭抵押權登記予有龍公司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關於本訴之裁判廢棄；上開廢棄部分，有龍公司在第一審之本訴駁回。並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主張：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伊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剩餘價金1,005萬5,15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若認兩造並無成立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伊因誤認兩造間有系爭主債權之買賣合意，而將系爭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有龍公司受讓系爭主債權，顯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請求有龍公司返還系爭主債權。爰先位求為命有龍公司給付伊1,005萬5,151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求為命有龍公司應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伊之判決（原審就反訴部分，判命有龍公司給付陳文政1,005萬5,151元本息，並駁回陳文政其餘反訴，陳文政就其反訴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有龍公司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5至208頁）：

　㈠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同段000、00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於101年10月24日設有如附表所示系爭抵押權，抵押權人為陳文政，擔保債權本金為系爭主債權（原審卷一第23至30頁），陳文政並有支付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院卷一第101頁）。

　㈡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原審卷一第37至41頁）。

　㈢系爭契約第5條特約事項記載：「一、若甲方（即陳文政，下同）與乙方（即有龍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乙方不得對甲方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二、若乙方與丙方（即龍邦公司，下同）間就本債權權之讓與無效或經撤銷，概由乙方及丙方自行處理，概與甲方無涉。三、各方同意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括乙方及丙方）請求說明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乙方與丙方自行負責處理，概與甲方無涉。四、甲方因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對價給付事宜，前因故遭國稅局核定103年度所得稅應補繳347,152 元，並處罰鍰23,733元、及遭國稅局核定104年度所得稅應補繳239,021元，並處罰鍰16,124元，合計626,030元，甲方將自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乙、丙方同意於不影響自身權益下，於甲方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時提供必要之協助及陳述。就此，並不影響甲方與乙方間就本債權讓與之合意及效力。」（原審卷一第38至39頁）。

　㈣系爭契約第6條違約處理記載：「一、若因可歸責於乙方或丙方之事由，導致無法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事項，應由乙方及丙方自行協商，概與甲方無涉。二、於前項情形，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及丙方解除本契約。但解除後並不影響甲方前已將本債權讓與乙方之效力。」（原審卷一第39頁）。

　㈤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原審卷一第43頁）。

　㈥有龍公司有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270萬元、224萬4,849元予陳文政，共計494萬4,849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審卷一第167至169頁）。

　㈦陳文政與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間綜合所得稅事件，業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49號判決確定（本院卷一第279至293、301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二第208頁）：

　㈠有龍公司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第1項前段、中段，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是否有據？陳文政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有無理由？

　㈡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據？

　㈢陳文政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予陳文政，是否有據？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隨同移轉於受讓人，但與讓與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者，不在此限；又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民法第295條第1項、第870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295條第1項所謂「隨同移轉」，係屬「法定移轉」，無待登記即發生移轉之效力，與意定移轉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者有異；又扺押權從屬於主債權，觀之民法第870條規定自明，則主債權之讓與，依前開說明，該扺押權自應隨同移轉，此與扺押權係依法律行為而為讓與須經登記始發生移轉效力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576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與龍邦公司於109年12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之記載，兩造與龍邦公司之所以簽訂系爭契約，係因陳文政前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尚未辦理抵押權移轉登記，有龍公司有意將系爭主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系爭契約約定，有龍公司因受讓自陳文政之系爭主債權，取得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及對陳文政之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讓與龍邦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㈡），足見兩造在簽訂系爭契約前，已合意由陳文政將系爭主債權及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而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依前揭說明，就系爭主債權之擔保即系爭抵押權，自隨同債權讓與而發生移轉予有龍公司之效力。又有龍公司與龍邦公司於111年5月30日簽定合意解除債權讓與契約，合意解除系爭契約所示之系爭主債權讓與，系爭主債權暨系爭抵押權均回復為有龍公司所有，亦為兩造所不爭（詳不爭執事項㈤），則有龍公司主張其為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應可採信。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有龍公司既已受讓系爭主債權，則陳文政於將主債權讓與有龍公司時，系爭抵押權即生移轉有龍公司之效力，已如前述，則陳文政自不存在登記為抵押權人之法律上原因，然其目前仍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抵押權人，自屬受有利益而無法律上原因，致有龍公司受有損害，而構成不當得利。有龍公司主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洵屬有據。又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既有理由，則有龍公司另依民法第767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之請求，即無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⒊陳文政雖抗辯：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陳文政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陳文政得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移轉從屬抵押權登記云云。為有龍公司所否認，並主張：陳文政所支出系爭主債權之1,500萬元本息，業經充作股款增資，陳文政因此持有有龍公司股份達160萬股，並於109年12月30日雙方就所有爭議達成合意，簽訂系爭契約及股份買賣契約、塔位及牌位協議書、債權及權利質權讓與契約等協議，伊無須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等語。經查：

　⑴參之陳文政就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061號違反公司法等刑事案件，於104年7月9日檢調單位偵辦時證稱：在取得抵押債權後，董事會在103年4月間開會決議增資，目的就是要收購流通在外債權、產權，所以伊在那時候將抵押債權回售給有龍公司，回售公司的價格是加計月息0.15，以伊來說利潤應該為7、800萬元，利潤部分有龍公司是以部分現金、部分抵繳股款方式支付給伊，而出資1,500萬元買回債權的部分，在該次董事會決議增資會議上，伊提議回售有龍公司的債權以全數抵繳股款方式，也獲得在場董事、股東的同意並做成決議，會計師及律師也認為沒有違反公司法是可行的，至於支付給伊的現金款項及抵繳款後之持股若干伊不清楚，要問伊父親陳水杉及張瑞源才知道，因為是他們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至40頁）；嗣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訊問時，亦具結證稱：伊的1,500萬元應該是抵押債權轉股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頁），核與陳文政於103年7月16日原本持有有龍公司公司股份為49萬9,000股，於103年10月17日持股為160萬股，增加110萬1,000股，此有有龍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19頁；原審卷二第163頁），有龍公司並分别於103年6月18日、104年6月4日匯款系爭款項予陳文政等情相符（詳不爭執事項㈥），足見有龍公司確實有給付陳文政系爭款項及部分股份作為系爭主債權之對價。又陳文政嗣於109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所有有龍公司160萬股之股份以總價4,999萬5,144元售予訴外人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股份買賣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堪認陳文政所取得該部分對價之有龍公司股份，頗具價值。陳文政抗辯有龍公司未給付相對應之股份給陳文政，難認可採。

　⑵再觀以系爭契約開宗明義已載明「陳文政前將喜願公司之1,500萬元債權（即系爭主債權），及擔保該債權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讓與有龍公司，然普通抵押權尚未辦理移轉登記。現有龍公司有意將本債權讓與龍邦公司，並指示陳文政將普通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予龍邦公司」，且綜觀系爭契約全文，復無任何有龍公司未給付系爭主債權對價予陳文政之記載，反而在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3項特約事項中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之情形，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予之對價或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對陳文政主張任何權利，系爭契約當事人並同意兩造間就系爭主債權之讓與為有效，日後若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主張權利，或遭任何人（包含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請求說明系爭債權讓與之對價，皆應由有龍公司及龍邦公司負責，概與陳文政無關（詳不爭執事項㈢之內容），足見有龍公司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故在系爭契約特別約定兩造間之系爭主債權讓與若無效或經撤銷，有龍公司不得對陳文政請求返還讓與之對價甚明。從而，有龍公司主張其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堪可採信。陳文政以有龍公司未依約給付系爭主債權之剩餘買賣價金1,005萬5,151元為由，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第1項之同時履行抗辯，難認可採。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㈢部分：　

　　承前所述，兩造就系爭主債權既成立債權讓與契約，且有龍公司亦已給付受讓系爭主債權之對價予陳文政，有龍公司即毋庸再給付陳文政任何對價，有龍公司取得系爭主債權乃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則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及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予陳文政，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本訴部分，有龍公司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陳文政將系爭抵押權移轉登記予有龍公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陳文政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陳文政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陳文政此部分之上訴。至反訴部分，陳文政先位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給付1,005萬5,151元買賣價金暨法定遲延利息，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有龍公司將系爭主債權返還與陳文政，均為無理由，原審就此部分為有龍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有龍公司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有龍公司之上訴為有理由，陳文政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黃義成



　　　　　　　　　　　　　　　　　　　法　官　周欣怡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陳文政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有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施淑華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系爭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日期、字號、設定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20號（權利範圍10分之6） 101年10月24日東資地字第137430號（權利範圍100分之36）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系爭建物非共同擔保標的  6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7 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   

　　　　　　　　　　　　　　



